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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办发〔2021〕23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周口师范学院教学质量 

反馈与改进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校内各单位：  

《周口师范学院教学质量反馈与改进工作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已经学校研究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院长办公室 

2021 年 5月 24 日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周口师范学院办公室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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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口师范学院 

教学质量反馈与改进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为提高教学质量保障系统运行有效性，及时处理教学质

量监控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，及时反馈和改进，持续督导

改进效果，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一章  工作职责和内容 

第一条  学校教学质量管理由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负

责，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代表学校组织实施教学质量反馈与

改进工作。 

第二条  教学质量反馈与改进工作范围包括：人才培养

方案制（修）订与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；专业建设、课程

建设、教材建设等教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；理论教学、实践

教学等教学管理中发现的问题；各类教学检查中发现的问

题；内外部评估和评价中发现的问题；教学质量监控其他环

节运行过程中发现的问题。 

第二章  工作程序 

第三条  发现教学质量问题的单位填写《周口师范学院

教学质量监控信息采集反馈表》两份（以下简称《反馈表》），

交相关单位处理，并报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存档；师生反映

的质量问题，可本人填写或单位代为填写反馈表。  

第四条  相关单位收到反馈表后，于 1 个工作日内签章

接收，将其中一份交回信息反馈个人或单位。若非本部门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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题或问题无法解决，将《反馈表》交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。

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根据情况，将《反馈表》送达问题归口

单位或报请学校相关决策机构处理。 

第五条  问题归口单位接收到反馈信息后，及时组织人

员对问题进行分析，拟定并落实改进措施，填写《周口师范

学院教学质量改进记录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改进表》），于 1 个

月内交问题提出的个人或单位。学期末，将《改进表》复印

件集中报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存档。 

第六条  教务处、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和教学院部每学

期总结质量改进情况，撰写教学质量改进报告。 

第七条  教学质量管理办公室负责依据《改进表》和改

进报告，组织人员对质量改进情况进行核实和持续督导，并

以适当形式予以反馈、公布。 

第八条  质量反馈与改进工作具体工作流程如图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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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 附  则 

第九条 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学质量管理办

公室负责解释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周口师范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24 日印发 
 


